
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58/2013 號  

 

《葵青區議會撥款使用指南》建議修訂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諮詢議員就《葵青區議會撥款使用指南》(《指南》)

建議修訂的意見。  

 

背景  

 

2. 秘書處已因應下文第 3 至 8 段的事項擬訂《指南》的建議修訂，

現臚列有關建議修訂，供議員考慮。  

 

建議修訂  

 

(i) 檢討《指南》有關宣傳品的指引  

 

3. 現時《葵青區議會撥款使用指南》(《指南》) 第 7.5.7 段列明，

宣傳品 (包括通告、海報、橫額、單張及入場券等 )不得刊載向政黨、

立法會及區議會議員或其辦事處的鳴謝。不過，就一些全體區議會

議員參與推行的活動或以 29 個分區形式推行的活動 (例如中秋節、

元宵節及千歲宴等活動 )，則工作小組和指定組織可按實際需要於

會議上通過，在活動的宣傳品上印上個別區議員姓名及其辦事處地

址。有關條文節錄如下：  

 

「葵青區議會規定，區議會及各委員會轄下的工作小組和指定

組織在籌辦全體區議會議員參與推行的活動時或以 29 個分區形式

推行的活動 (例如中秋節、元宵節及千歲宴等活動 )，可按實際需要

於會議上通過，在活動的宣傳品上印上個別區議員姓名及其辦事處

地址。除上述情況外，宣傳品 (包括通告、海報、橫額、單張及入

場券等 )不得刊載向政黨、立法會及區議會議員或其辦事處的鳴

謝。」 

 

3. 康樂及文化委員會於早前會議就上述條文，討論應否准許議員

於籌辦“萬家歡樂賀中秋”、“萬家歡樂慶新年”及“萬眾同心千

歲宴”三個活動的宣傳品上印上個別區議員的名字及其辦事處地

址。考慮到大部分區議會均不允許區議員在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活動

的宣傳品上印上區議員姓名，以及這或會引起公眾反應，委員會最



後否決上述建議，並認為應在行政及財務委員會上檢討《指南》內

現有條文。  

 

4. 秘書處已就有關事宜搜集資料，詳情如下：  

 

(i) 其他 17 個區議會均沒有允許區議員在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活動

的宣傳品上印上其姓名的條文；及  

 

(ii)  民政事務總署對刪除上述條文一事並無異議。  

 

5. 行政及財務委員會已於十月二十四的會議討論上述事宜，並建

議刪除容許宣傳品中出現議員名字的規定。《指南》第 7.5.7 段的建

議修訂如下 (建議修改以底線粗體列印 )：  

 

葵青區議會規定，區議會及各委員會轄下的工作小組和指定組

織在籌辦全體區議會議員參與推行的活動時或以 29 個分區形式推

行的活動 (例如中秋節、元宵節及千歲宴等活動 )，可按實際需要於

會議上通過，在活動的宣傳品上印上個別區議員姓名及其辦事處地

址。除上述情況外，所有宣傳品 (包括通告、海報、橫額、單張及

入場券等 )不得過度讚揚或宣傳個別人士、商業機構、政黨或政治

團體，亦不得刊載向政黨、立法會及區議會議員或其辦事處的鳴謝。 

 

6. 建議修訂的《指南》中有關上述事宜的條文載於附件一，建議

的修訂以灰色顯示。  

 

(ii)  調高郵票費用的最高支出限額  

 

7. 根據現行的《指南》，非政府機構申請“地方組織撥款”時，

可申請發還郵票費用，最高支出限額為 140 元。郵政署已由二零一

三年十月一日起調整主要郵費，調整郵費後，重量 30 克或以下的

本地信件的郵費由 1 元 4 角增至 1 元 7 角。因此，現建議將郵票費

用的最高支出限額按比例調高至 170 元。  

 

8 .  建議修訂的《指南》中有關上述事宜的條文載於附件二，建議

的修訂以灰色顯示。  

 

 

 

 



徵詢意見  

 

9. 請議員就上述事宜發表意見，並考慮通過上述兩項修訂建議。

如獲委員會通過，新修訂將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起生效。秘

書處會在區議會網站公布上述新規定。  

 

 

 

 

葵青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